门头沟区民宗侨办2025年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一、执法主体情况

北京市门头沟区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
二、执法岗位设置、执法人员在岗及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
结合职权事项和执法实际，设置行政执法岗和行政审批岗，都是AB类。执法人员在岗2人，岗位人员关联率100%，A岗人员参与执法率100%。

三、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

年内共办理清真食品生产加工经营场所登记证12件、华侨、港澳同胞和外籍华人学生来京上中小学批准书1件。
四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
年内共开展行政执法检查32件，均为非现场方式。对同一企业实施行政检查的年度频次上限为1，对同一企业检查的最高频次为1次。
五、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

不涉及（民族方面行政处罚由市场监管局负责，宗教方面行政处罚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负责）。
六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
无。
七、其他需要公示的情况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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